天津市安定医院显示器采购
[bookmark: _GoBack]项目需求书（货物-通用类）
一、项目背景
现阶段医师使用的显示器不便于系统操作，为了更好的提升一线医师出诊使用体验，现需采购130台显示器。
二、项目预算
第一包：90000   元；
三、资格要求
（一）1. 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扫描件或自然人的身份证明扫描件。
2. 财务状况报告等相关材料：
A.经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24年度财务报告扫描件。
B.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书面声明。
注：A、B两项提供任意一项均可。
3. 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书面声明。
4. 投标截止日前3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截至开标日成立不足3年的供应商可提供自成立以来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二）投标人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
（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四、技术要求
第一包：显示器
	序号
	标的名称
	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是否属于现行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强制采购范围
	是否属于集采目录内产品

	1
	显示器
	★尺寸:≥29英寸直面带鱼屏
★分辨率：≥2560*1440
★屏幕比例：21:9
刷新率：100HZ
亮度值：≥250CD/M2
响应时间：1ms
可视角度:180°
接口:HDMI
	台
	130
	否
	是


注：
应逐项明确每项标的是否属于集采目录内产品
加注“★”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不得出现负偏离，发生负偏离即做无效标处理。
五、商务要求
1. 提供所投产品3年的免费上门保修。
2. 货到：签订合同之日起15日内（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安装（施工）完成：货到之日起15日内（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3.付款方式：签订合同之日起10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50%，货到安装调试完成验收合格之日起10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50%。
六、验收标准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要求。
七、其他要求

